思政部全日制研究生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基本流程

研究生(含博士生、硕士生)在完成培养方案培理馆规定的全部培养环节（课程学习、读书报告、开题报告、学位论文预答辩等）和学位论文后方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登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一、分别进入“我的读书报告”、“我的开题报告”、“我的预答辩”等管理模块，录入本人的相应信息。部研究生教育办将对课程学习、读书报告、开题报告、预答辩等各个相关培养环节进行审核。

二、在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中，博士学位申请者点击“我的科研成果(学位)”，准确录入申请学位所需的已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同时将科研成果的原件（含录用证明或通知书）及相应的复印件交部研究生教育办审核。　

三、进入“我的学位申请”
1.　点击“信息录入”和“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根据“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基本流程指引” 窗口中有关提示，录入“学位论文题目”、“题目英文名”、“学位论文主要创新成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后续打印“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学位申请书” 等所必需的，须按规定的要求完整准确录入才能打印出相应的表格，尤其是带“＊”的栏目），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 

2.　点击“信息录入”中的“学位信息上报相关信息录入”，录入所要求的全部信息（身份证号码必须与出生日期一致），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注意：这部分信息是报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学位授予报盘信息的一部分，填写时务必完整准确，尤其是“拼音”、“籍贯”、“导师姓名”、“导师职称”等带“＊”的栏目。在学位是否按一级学科授予栏，要填写“否”。否则不仅会影响学位证书的顺利颁发，而且还将影响到学位证书的国家认证）。

3.　在“文书打印”中，打印《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和《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表》等表格。

四、　评阅、答辩资格审核
学位申请者应在思政部规定的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截止时间前，携带相关材料到部研究生教育科办理确认手续。
▲　博士研究生　将一式两份学位申请书(其中的“基层党组织对申请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等评语”一栏不能空)、一份导师签署意见的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一本导师签名的非隐名论文,六份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意见书和6本隐名学位论文（其中一本由研究生院作同步隐名评阅）等材料交到部研究生教育办进行资格审查并办理确认手续，同时须提交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的科研成果的原件和复印件）。

▲　硕士研究生　将一式两份学位申请书(其中的“基层党组织对申请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等评语”一栏不能空)、一本导师签名的非隐名论文,三份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意见书和3本隐名学位论文等材料交到部研究生教育科进行资格审查并办理确认手续, 

▲　请注意：　
●　凡是未经部研究生教育办审核确认的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管理系统均不予以承认，本次评阅和答辩为无效；

●　凡是在截止时间(见附件一)后提交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申请的研究生，其学位申请将列入下一个学位申请时段。
五.　论文评阅

    　已通过部研究生教育办学位答辩申请资格审查和确认的学生，可以进入学位论文的评阅程序。(我部的论文都实行双向隐名评阅,由部研究生办统一组织送审)

六.　论文答辩

▲　博士研究生　部研究生教育科在收到专家寄回的学位论文评阅书后，会及时将评阅结果输入到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中，并就是否允许答辩作出判定（研究生可在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判定结果）。在得到允许答辩的信息后，申请者本人须登录系统，点击“我的学位申请”中的“论文答辩准备信息录入”，输入学位论文答辩的相关信息（具体要求和操作方法见附件二），然后点击“我的学位申请”中的“文书打印”，打印答辩记录表，同时应在答辩前来研究生办领取学位论文评阅书、答辩表决票；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记录员)登录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录入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决议和答辩结果。

▲　硕士研究生　经审核同意答辩后，研究生本人应通过管理系统输入学位论文答辩准备信息（具体要求和操作方法见附件二）并打印答辩记录表，同时应在答辩前来研究生科领取学位论文评阅书、答辩表决票；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记录员)登录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录入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决议和答辩结果。

七.　上交材料

答辩后，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进行论文修改、定稿。定稿后，申请者本人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见附件一），将学位论文和其他相关材料（见附件二）一起交至部研究生教育办。
思政部研究生教育办
                        2011年3 月 25 日

附件一：
	学位授予
时段
	    学位论文提交时间
	答辩后递交答辩材料时间
	授予学位 时间

	
	博士
	硕士
	
	

	第一季度
	12月5日前
	
	3月3日前
	3月30日

	第二季度
	3月30日前
	4月10日前
	6月3日前
	6月30日

	第三季度
	6月20日前
	
	9月5日前
	9月30日

	第四季度
	9月30日前
	
	12月3日前
	12月30日


附件二.　论文答辩后应交材料清单：
硕士生
　　1.硕士学位申请书2份（请贴好照片）
　　2.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书3份
　　3.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表1份
　　4.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3-5份（盖上部公章有效）
　　5.硕士学位论文5本（二本部存档，其余一本寄往中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一本寄往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注：毕业离校时, 要交学校图书馆一本。）
 6.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各1份
 7.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1份

博士生
1.浙江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报告一份

2.博士学位申请书2份（请贴好照片）

3.浙江大学拟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汇总表1份

4.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5-7份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表1份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5-7份（盖上部公章有效）
7.博士学位论文6本（一本由部存档，一本寄往国家图书馆，一本寄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一本寄往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注：毕业离校时, 要交学校图书馆一本）

8.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各1份

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审核表一份

备注：

1．         若学位论文涉密，必须按浙江大学涉密论文程序进行学位论文开题与学位申请。

2．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http://grs.zju.edu.cn/News/html/grs/xwsqjgf/xwsq/xwsq_gzwj/2008-09-22/283-20080922160203.html
3．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http://intranet.cpa.zju.edu.cn/trans.aspx?id=6845
